[bookmark: _Hlk177045362]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
圖像影音及出版品資料使用收費標準

113.12.18 113學年度第4次系行政會議通過
一、使用本中心圖像資料，依據用途或範圍收費，每次使用收費以單一圖檔為計費單位，收費標準如附表一。
二、使用本中心影音資料，依據用途或範圍收費，每次使用收費以部或集為計次單位，以剪輯後使用影音時長計費，以秒或分鐘為計費單位，收費標準如附表二。
三、使用本中心出版品資料，依據用途或範圍收費，以字數及使用比例計算，收費標準如附表三。
四、使用本中心圖像影音及出版品資料，須遵守「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圖像影音及出版品資料使用要點」相關規定。
五、本標準所定之金額，其收取應依輔仁大學預算相關規定及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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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圖像資料使用收費標準
	利用型態
	用途或範圍
	收費標準

	非營利
	未以獲利為目的之行為
	1.TIF檔 300dpi
國內新臺幣六百元
2.JPG檔 300dpi
國內新臺幣四百元
3.JPG檔 72dpi
國內新臺幣兩百元

	營利
	1.印製圖書、刊物、錄影帶(片)、光碟及電子出版品
2.製作電視、電影、網站、影片或廣告等
3.製作郵票、電子票券、電子票卡、IC 卡、電話卡等有價證券
4.印製廣告品、宣傳品、包裝用品、平面印刷品、海報等
5.製作展覽使用
	1.TIF檔 300dpi
國內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2.JPG檔 300dpi
國內新臺幣一千元
3.JPG檔 72dpi
國內新臺幣八百元

	
	1.印製月曆、日曆
2.報章、書籍、雜誌之封面、封底
3.製作桌上遊戲、電子遊戲等營利性娛樂商品
	1.TIF檔 300dpi
國內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2.JPG檔 300dpi
國內新臺幣一千三百元
3.JPG檔 72dpi
國內新臺幣一千一百元

	
	其他商業用途之衍生品
	另訂定契約收取權利金

	註一：國外單位或個人使用，依本收費標準所列金額乘以一點五，再折算成美金計。
註二：
1.非營利：係指使用人之利用為學術研究、公益用途及未涉及販售之行為，或雖涉及販售行為但非以獲利為主要目的者。
2.營利：係指使用人之利用涉及營利性用途，不屬上述非營利使用者。
註三：非營利之申請利用型態經本中心判定屬公益或學術研究用途者，資料使用費得減免。





附表二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影音資料使用收費標準
	利用型態
	用途或範圍
	收費標準
	備註

	非營利
	公開上映
或播送
	未以獲利為目的之行為
	國內新臺幣
一千二百元
	以部或集計次，每三分鐘為一計費單位，不足三分鐘者以三分鐘計算

	營利
	公開上映
	戲院
	國內新臺幣
二千五百元
	以部或集計次，每三分鐘為一計費單位，不足三分鐘者以三分鐘計算

	
	公開播送
	無線電視、有線廣播電視或衛星頻道
	節目
	國內新臺幣
四千元
	以部或集計次，每一分鐘為一計費單位，不足一分鐘者以一分鐘計算

	
	
	
	商業廣告
	國內新臺幣
二千元
	以部或集計次，每十秒為一計費單位，不足十秒者以十秒計算

	
	
	網際網路
	國內新臺幣
四千元
	以部或集計次，每一分鐘為一計費單位，不足一分鐘者以一分鐘計算

	
	發行
	家庭版
	國內新臺幣
二千元
	以部或集計次，每一分鐘為一計費單位，不足一分鐘者以一分鐘計算

	
	
	公播版
	國內新臺幣
四千元
	1.以部或集計次，每一分鐘為一計費單位，不足一分鐘者以一分鐘計算
2.發行公播版產品時，不需支付家庭版費用

	註一：國外單位或個人使用，依本收費標準所列金額乘以一點五，再折算成美金計。
註二：
1.非營利：係指使用人之利用為學術研究、公益用途及未涉及販售之行為，或雖涉及販售行為但非以獲利為主要目的者。
2.營利：係指使用人之利用涉及營利性用途，不屬上述非營利使用者。
註三：非營利之申請利用型態經本中心判定屬公益或學術研究用途者，資料使用費得減免。





附表三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出版品資料使用收費標準
	利用型態
	用途或範圍
	收費標準

	非營利
	部分使用或全部使用
	未以獲利為目的之行為
	國內每字新臺幣零點五元

	營利
	部分使用
	於全本出版品二分之一以下者（含實體及電子出版）
	國內每字新臺幣一元

	
	
	期刊：以篇為單位，不受比例限制，得全篇使用
	

	
	全部使用
	逾全本出版品二分之一者（含實體及電子出版）
	另訂定契約計價收費

	註一：國外單位或個人使用，依本收費標準所列金額乘以一點五，再折算成美金計。
註二：
1.非營利：係指使用人之利用為學術研究、公益用途及未涉及販售之行為，或雖涉及販售行為但非以獲利為主要目的者。
2.營利：係指使用人之利用涉及營利性用途，不屬上述非營利使用者。
註三：非營利之申請利用型態經本中心判定屬公益或學術研究用途者，資料使用費得減免。



